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舟山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监管系统

应用情况的通报

各县（区）住建局、功能区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，规范检测市场

行为，充分发挥工程检测在工程建设质量保障中的重要作用，提高

建设工程检测信息化水平，我市于 年 月 日正式运行舟山

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监管系统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目前，我市 家在舟检测机构已全部纳入平台监管，各检测

机构能较好地执行《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

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

程进场建筑材料质量管理的通知》等文件，能及时向平台上传考勤

记录、检测数据（视频），总体情况良好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部分检测机构在平台上基础信息录入不完整，导致监管

系统中的检测机构人员、设备等内部基础信息不全。

（二）部分检测机构对检测数据联网上传工作不重视，未及时

对监管系统上的数据进行跟踪查阅，出现监控视频、检测数据上传

滞后或遗漏，对异常数据未及时处理。

（三）部分监理单位履职不力，未及时上传见证取样照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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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及时发现处理并上报检测现场异常情况。

（四）部分检测机构管理较乱，试验行为不规范。人员能力水

平有待提高，不能严格按照相关标准、规范要求进行检测。个别检

测公司在基桩静载检测过程中检测行为不规范，如舟山市方正检测

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某项目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中出现对一根

桩重复进行两次检测，未按照《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正式

启用舟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云平台的通知》要求做好异常情

况的留证工作，未将异常情况及时上报监理单位、建设单位及建设

工程质量监督部门。

三、下步工作要求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严格落实见证取样制度，保证旁站

见证到位。检测单位要加强机构内部管理，完善内部质量管控体系，

强化人员技术水平及职业道德操守。加强联网配套软硬件的维护，

及时更新升级试验软件，确保数据上传实时性、准确性、真实性和

有效性。

各地建设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舟山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监管

系统，掌握辖区检测活动总体情况，以数字化手段切实加强建设工

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，及时查处违法违规检测行为，切实提升建设

工程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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